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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抛物全楼赔偿”的法理依据

2016年11月11日上午，在四川省遂宁市油坊中街105号门

面人行道上，一个铁球从天而降，砸中一名婴儿车中的女婴。女

婴立刻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后因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事发后，

警方成立调查组介入调查，但迟迟未能找到抛物者。无奈之

下，受害女婴家属将该栋楼的所有住户起诉至法院，要求赔

偿损失。

今年8月24日，该案在遂宁市船山区法院宣判，法

院认为该楼栋的所有业主包括底层门面的经营者，均

有可能成为实施侵权行为的加害人，除家中确实无

人居住的住户外，其他住户每户赔偿3000元。

这并非是第一起“一人抛物、全楼赔偿”的

案件。2000年5月11日，重庆人郝跃在家

门口被高处落下的烟灰缸砸成重伤。因

为找不到抛物人，其家属起诉了可能从窗口扔烟灰缸的楼上22

户居民。郝跃最终胜诉，但22户人家的赔偿款，直到近几年才陆

续落实。

作为“全国高空抛物第一案”，郝跃案曾引起高度关注和争

议。随后，郝跃案与之后的诸多高空抛物、坠物案件一起，在某种

程度上促进了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制定。

2010年7月，侵权责任法正式施行。其中第87条明确规定，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

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而实践中，每次类似“一人抛

物、全楼赔偿”的判决出现后，总会引发热议。

“一般侵权责任的承担需要以可归责性为前提，高空抛物案

件往往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缺乏可归责性，因此只能推定相关

住户可能是加害人，让无法举证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住户给予

补偿。”陕西省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彭艳妮说。

住户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上诉率高、执行困难、实际侵权人可能逃脱责任……西南政

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张力注意到了“一人抛物、全楼赔偿”可能

引发的新问题。他说，因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判决建筑物使用

人承担补偿责任，表明了法律保护受害人利益的鲜明态度，但后

期可能会陷入上诉率高以及执行难度大等困境。

被高空抛物砸中后，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受害者一方往

往会直接选择起诉整栋楼住户。“受害者可依侵权责任法得到最

后的救济，一般不会执着于查清真正的侵权行为人。”张力认为，

相关楼栋的住户需证明存在具体侵权人或自己不是具体侵权行

为人，这加重了其证明责任，两方拉锯时，具体侵权人可能就逃脱

了责任承担。

今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其中第1254条对高空抛物涉及的侵权问题

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其中提到，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

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

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

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

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不仅如此，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也应当采取必要的

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坠物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

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高空

抛物、坠物情况发生后，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

任人。

“民法典为高空抛物疑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路径。”受访专

家分析说，民法典虽然沿用了现行侵权责任法的思路，但其赋予

了无辜住户在补偿受害人后对具体侵权人的追偿权，这意味着其

承担补偿责任后，可以要求具体侵权人赔偿所受损失，“关于责任

承担的规定更加缜密”。

针对具体侵权人难查找的问题，民法典采取列举的方式，将

公安机关纳入其中，有利于防止“踢皮球”现象，以尽可能地及时

查找到具体侵权人，是从根本上保护受害者以及其他不是真正侵

权人的住户的合法权益。

民法典施行后，受害者维权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张力分析

说，受害者欲向可能加害人主张补偿责任，须首先根据公安等第

三方的调查结果确定具体侵权人。未来，可考虑通过司法解释对

公安等机关的调查责任予以细化，比如明确公安机关等收到当事

人的报案后何时立案、调查期限、调查结果的形成等。

穷尽调查手段仍查不到具体侵权人，“一人抛物、全楼赔偿”

的困境如何破解？对此，受访专家建议，借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保险的设计，考虑引入高空抛物责任保险。在发生高空抛物行

为后，由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向受害者支付保险金。

同时参照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设立高空抛物救助基金。具体侵权

人尚未查明前，受害者因高空抛物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抢救费

用可从高空抛物救助基金中支出，以实现对各方利益的平衡

保护。

法律治理“悬挂在头顶上的痛”
日渐趋细趋严

高空抛物致人死伤的事件时有发生，实践中要求高空抛物入

刑的呼声不断。

为回应社会关切，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

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下称《意见》），明确提到

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对于故意高空抛物的，根据具体情形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特定情形

要从重处罚；对于高空坠物构成犯罪的，也要依法定罪处罚。

不仅是最高法出台《意见》，今年6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下称草案）对此也有涉及。草

案规定，从高空抛掷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

果，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针对高空抛物的刑法定位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夏勇

撰文指出，草案拟为刑法第114条增加的高空抛物可否被理解为

独立罪名？这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高空抛物是“其他危险

方法”的一种类型，将其单独成罪可能导致相关条款内容及罪名

之间的冲突，将其理解为量刑情节更为合理。

张力也认为，高空抛物入刑不宜构成独立的罪名，因其本身

不具有独立的、可区别其他罪的法益特殊性，现有裁判能区分不

同种情形对该行为引起的刑事犯罪进行定罪量刑。

“对于高空抛物的治理，总体呈现从细、从重的趋势。”深圳

市检察院检察官黄韵芮表示，相关法律的调整和完善释放出一

种积极的、导向的信号，在进行刑事处罚时对高空抛物行为的性

质予以细化区分，有利于统一司法打击高空抛物、坠物行为的尺

度，增强司法打击的规范性、精准性、严肃性，提升司法公信力、

威慑力。

“高空抛物事件发生后，首先应判断相关行为的性质，是属于

犯罪，还是一般侵权。对于一般侵权行为，不宜适用刑法，随意扩

大打击面。涉嫌刑事犯罪的，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抛物场所、

抛掷物的情况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全面考量，准确认定犯罪

问题。”黄韵芮强调说。

宣称“无需证明”

“快速到账”，

实际上理赔周期漫长、

拒赔十分普遍

酒店取消险
看上去美赔起来难

《工人日报》

国庆出游高峰在即，旅游市

场回暖态势明显，酒店取消险等

旅游保险产品也进入销售旺

季。但一些购买过取消险的消

费者抱怨，酒店取消险看上去很

美，理赔却很难。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不少消

费者反映，一些在线旅游平台取

消险的宣传和产品设置并不规

范，比如宣称“无需证明”“快速

到账”，但实际上理赔条件非常

苛刻，理赔周期漫长，拒赔的情

况十分普遍。

9月11日，记者通过某旅游

平台预订酒店，提交订单时，页

面出现一个“酒店无理由取消

险”的选项，宣称“购买取消险，

未 入 住 可 获 赔 房 费 损 失 的

100%，15 个工作日内理赔到

账”，而且可以在线理赔，“无需

证明”“快速到账”。根据酒店的

不同，保险的价格从几元到上百

元不等。

但根据消费者反映，说好的

“快速到账”，实际上很难兑现。

有的消费者遭遇平台和保险公

司“踢皮球”，理赔历时近 1 个

月。此外，有消费者遭遇拒赔，

平台客服称无理由取消险并不

是指所有的取消行为都能获

赔。这让消费者感到被欺骗：

“买的是酒店无理由取消险，为

啥理赔时还要那么多理由？”

记者又尝试通过另一家旅

游平台预订酒店，提交订单时同

样出现“取消险”选项，通过页面

上一个并不明显的小叹号图标，

记者找到了产品的投保须知。

投保须知显示，因约定的客观原

因导致的预订酒店取消，可赔付

未使用且无法退回的房费损失

的90%。

然而，平台对“约定的客观

原因”定义十分苛刻。例如：指

定入住的客人因身故、遭遇意外

伤害事故致严重受伤或罹患突

发性疾病，经当地医院医生诊断

不宜继续原定行程；或客人的配

偶、父母、子女及旅行伙伴在本

保险合同生效后身故、遭遇意外

伤害事故导致严重受伤或罹患

突发性疾病等。有消费者认为，

这与购买页面上的宣传严重不

符，是商家在诱导消费。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

团律师李斌对记者表示，对消费

者而言，酒店取消险本是好事。

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

关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

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

提请消费者注意与其有重大利

害关系的内容，以保障消费者知

情权和选择权。

“有关平台的购买页面并无

具体理赔情况介绍，必须要点击

链接才会显示，这显然不合理。”

李斌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取消险

时，需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不要

以为购买了无理由取消险就可

以无条件取消。

“天降铁球”案思考：

一人抛物全楼赔偿困境如何破解
《检察日报》

近日，“天降铁球砸死女婴”案宣判，因未找到抛物者，事发地整栋楼住户被判赔偿（除家中确实

无人居住的住户），这再次引发舆论对“悬挂在城市上空的痛”——高空抛物问题的讨论。如今，

距离发生在重庆的“全国高空抛物第一案”已有20年，但这些年高空抛物致人死伤的案件不

断，因查不到、管不了，导致“一人抛物、全楼赔偿”的现象时有发生。

“一人抛物、全楼赔偿”争议在哪？民法典施行后，是否将为高空抛物案件的解决提

供新路径？在高空抛物入刑的呼声之下，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高空抛物难题如何解？近日，记者采访了法学专家、检察官对此进行解读。


